
通讯员 卫建萍 严剑漪

本报记者 宋宁华

责任编辑∶顾 玥 视觉设计∶窦云阳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288 读者来信：dzlx@wxjt.com.cnA262013年9月13日 星期五

海上拍案 /社会与法

市高院提交《上海市儿童福利条例》建议稿呼吁保护“困境儿童”

七龄童为何被母亲丢在法院？

! ! ! ! !"平方米的简陋房内!#岁的乐乐趴

在桌子上专心地写着作业" 他和妈妈寄居

在阿姨家!阿姨和姨父有两个儿子!$个人

蜗居在一起!睡觉只能用窗帘隔挡"努力读

书让妈妈开心!这是乐乐的心愿"可是他怎

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再怎么乖巧懂事!妈妈

最后还是抛弃了他"

昨天!在经历了法院#福利院#法官家

等$临时家庭%后!一度抛弃乐乐的妈妈终

于良心发现!来法院接回孩子"但没有人知

道!乐乐从此是否会拥有温暖的家"在我们

周围!还有些像乐乐一样!虽然有父母!却

因种种原因无人照顾的孩子" 他们虽然不

是孤儿!却面临着比孤儿更加尴尬的局面!

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社会问题" 谁来帮助

他们走出困境&

记者从市高院获悉!针对这种情况!市

高院起草制定了'上海市儿童福利条例(建

议稿!目前已提交立法机关" 专家疾呼!为

了让父母不能$想扔就扔%!法律上应加大

处罚力度!维护孩子的正当权益"

! ! ! !乐乐的妈妈翠玲长得眉清目秀。!""#

年 #月，翠玲离开身在老家的丈夫与儿子，
只身一人来到上海一家足浴店当按摩师。
在足浴店，她认识了 $%岁的上海男人刘根
林。!""&年 '月，两人发生了一夜情。之
后，翠玲发现自己怀孕了，因为丈夫此前也
曾来沪看望过自己，翠玲搞不清楚肚子里
的孩子究竟是谁的。
怀着一丝侥幸，翠玲将孩子生了下来。

但随着乐乐逐渐长大，长相与丈夫越来越不
像。!"(!年，满腹狐疑的丈夫悄悄抱着乐乐
去做了亲子鉴定，结果显示，乐乐不是他的
骨肉。翠玲和丈夫离婚，然后带着乐乐回到
上海，住进妹妹家。此时，她想到了刘根林。
当翠玲带着乐乐出现在刘根林面前时，

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儿子”让他恼火不已，矢
口否认乐乐是自己的孩子，根本不让翠玲母
子进入家门。此后，翠玲一次又一次带着儿
子到刘家吵闹，甚至连警察也上了门。

一次，翠玲将乐乐丢在刘家门口，可怜
的乐乐按了一下门铃，刘根林打开门后一看
是他，“啪”地就把门关上了。整整一天，当时
只有 &岁的乐乐无助地站在门外，无人理睬。

! ! ! ! !"(!年底，翠玲来到长宁区法院，想
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乐乐的抚养费问题。接
待翠玲的少年庭法官顾薛磊打电话联系了
刘根林。“先做亲子鉴定，如果鉴定下来是
我的孩子，我来养。”刘根林扔下一句话。
这一年的 (!月 !(日，顾薛磊亲自陪

乐乐和刘根林前往鉴定部门做亲子鉴定，
结果显示，刘根林就是乐乐的亲生父亲。刘
根林愣住了：“我回去考虑一下。”与此同
时，翠玲撤回了抚养费诉讼请求，另行起
诉，请求法院判决将乐乐变更给刘根林抚
养。
今年 )月，法院开庭审理乐乐一案，刘

根林没有露面，只委托律师出庭。开庭结束
后，顾薛磊委托长宁区法院聘请的社会观
护员对乐乐的生活环境、心理状态进行观
察和评估，并出具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显示，翠玲和刘根林的经济

条件都不好，刘根林长期失业，居住在女儿
家中，妻女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刘家人也都
不愿接受乐乐这个非婚生子。调查报告的
综合评估结果是，乐乐由母亲抚养比较妥
当，酌情提高父亲支付给孩子的抚养费，直
至 (*周岁。

! ! ! ! #月，长宁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乐乐随母
亲翠玲共同生活，父亲刘根林每月给付孩子抚
养费 (!+"元，至孩子 (*周岁时止，同时刘根林
补付孩子出生后至 !"() 年 # 月的抚养费 ,-&

万元，鉴定费 )+++元由刘根林负担。
宣判后，翠玲和刘根林都没有上诉。但是，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月 ,日上午 ''时许，翠玲竟然将乐乐遗

弃在长宁区法院的立案大厅里。
“不管怎样，你不能把孩子丢在法院啊，有

什么事情好好商量。”发现乐乐的立案庭法官徐
叶芳在电话里劝翠玲。
“我养不活孩子，徐法官，我知道这样做是不

对的，但是我没有办法。”翠玲回答，随后关了机。
“我是不要的，随便你们送哪里。”电话那头

的刘根林斩钉截铁地说。
这天下午 !时，顶着烈日，顾薛磊和徐叶芳

带着乐乐来到阿姨家。顾薛磊好言相劝，让阿姨
将乐乐留下，然后马上赶往派出所，希望通过民
警找到翠玲。
突然，顾薛磊的手机响了，是乐乐的姨父打

来的。当顾薛磊满头大汗赶到法院时，乐乐的姨
父正在法院门口大喊：“没有妈妈，爸爸不能去
找啊？我们阿姨和姨父又没有什么义务。”
顾薛磊冲了过去，只见乐乐站在围观的人

群中，流着眼泪。这是顾薛磊第一次看到乐乐掉
眼泪。
顾薛磊实在不忍心再看到孩子受伤，那个

周末，乐乐住进了“法官妈妈”徐叶芳的家，“法
官爸爸”顾薛磊和同事则一起带着乐乐去快餐
店吃午餐。

但把乐乐带回法官家住并不是长久之计，
长宁区法院通过民政等部门为乐乐联系上了一
家临时居住的福利院，法官们还自发建了一个
名为“乐乐之家爱心社”的微信群，并在群里为
乐乐捐款，以备孩子今后的生活读书所用。
整整一个多月，长宁区法院与相关部门不

断磋商，区委领导也积极协调各方解决孩子的
生活、就学等困难。昨天，心怀愧疚的翠玲来到
法院，写下保证书，领回了乐乐。
但愿，这是乐乐流浪生活的终结。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 ! ! !父母服刑期间儿童无人
照顾、抚养纠纷案件中双方当
事人都不愿抚养子女、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
责……在生活中，“困境儿童”
时有出现，不久前南京发生的
父亲入狱母亲出走后，两名幼
童在家中饿死就是悲剧的典
型，解救这种境遇的孩子已经
刻不容缓。

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所谓困境儿童，是指失

去父母和事实上无人抚养的
未成年人。”上海市妇儿工委
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田熊指出，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明确
规定“儿童利益最大化”的保
障原则，美国、新西兰、澳大利
亚、英国等国家为困境儿童提
供基本生活保障已成为一种
国际通行惯例。

今年初，长宁区法院向区
政协提出议案，呼吁建立专门的
临时庇护机构，对诉讼中的困境
儿童给予庇护，实现国家对困境
儿童保护的及时干预。,月#日，
该院与区民政局签订《关于开展
困境儿童临时庇护工作的合作
协议》，这一跨部门的合作为困境儿童临
时庇护机构的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长宁区法院的做法很好地体现了

‘国家是儿童的最终监护人’这一理念。”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上海市未成年人法
研究会会长姚建龙指出，对父母监护及
监护权行使情况应该有监督和评估机
制，法院毕竟只是司法机构，它可以从审
判实践中发现儿童保护所存在的问题，
但儿童保护最根本的应该从制度设计上
去完善儿童福利制度。

我国尚无儿童福利法
记者了解到，就在长宁区法院提出

议案的同时，上海市高院也起草了制定
《上海市儿童福利条例》建议稿，目前已
提交立法机关。建议稿内容包含建立专
门的儿童福利管理机构、构建儿童福利
案件处理程序、建立普惠型儿童福利各
项措施等内容，市高院少年法庭指导处
处长朱妙希望这一条例能被列入上海未
来五年立法计划。
“我国目前没有儿童福利法，而儿童

保障绝不是民政部门一家的事，它同时
涉及教育、医疗、财政、户籍、就业、住房、
司法等多个部门。”朱妙说。
“有些人会认为，政府福利制度完善

会导致更多孩子遭遗弃，这种说法形式上
符合逻辑，但经不起推敲。目前我们国家
的问题是儿童保障体系不完善，而不是福
利保障过度问题。困境儿童的发生常常事
出有因，绝不会因为制度完善而导致父母
扔孩子的情况更多了。”姚建龙指出。

不负责任应受到重罚
同时，对于遗弃罪，尽管目前有相关

法律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出于各种原
因，常常是孩子发生死亡、重伤的情形才
算造成严重后果，相关责任人才会受到
刑事处罚。为此，专家建议，应从遗弃时
间、遗弃动机、对孩子身体和心理的伤害
程度，以及对孩子未来成长带来的负面
影响等因素来综合衡量。“对于一些不负
责的父母，需要从法律上给予威慑。孩子
不是一件物品，既然当了父母，就必须承
担抚养孩子的法律义务，否则就要受到
重罚，一方面让这种不负责的父母不能
‘想扔就扔’，另一方面也从法律上保障
孩子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健康成长。”

鉴定找不回父子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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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充当#临时爸妈$

! 妈妈再次见到乐乐!忍不住痛哭起来 周信伟 摄

! $法官妈妈%和$法官爸爸%陪伴乐乐

一夜情种下酸涩苦果


